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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5月

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已于2018年4月29日将全部会议材料以专人、传真和

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给全体董事。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刘腾先生主持，应出席会

议董事7名，现场出席会议董事7名。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

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在会议审议具体议案之前，各位董事对当前公司经营形势和面临的问题进行

了充分有效的沟通与研讨，认为依法依规恢复公司正常运营并避免被退市的工作

应当是公司当前各利益相关方的共识。此外，各董事对代董事长对于公司未来运

营计划与战略构想进行了研讨并表示了支持，希望继续深化为可执行的方案与计

划。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6 票同意，1 票反对

和 0票弃权） 

选举刘腾董事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独立董事张莹对该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1、刘腾先生作为公司副董事

长及代理董事长期间，在主导、推动化解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大股东业绩

补偿、内控失效等长期困扰公司良性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力度及效果方面未有效保

护公司尤其是中小股民利益；2、去年 8 月，本人曾收到公司向中国证券会四川



证监局报送的《关于董事刘腾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并诋毁公司董事会的报告》，报

告中列示的具有旁证的多项事实已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公司认定刘腾先生不宜

再作为公司高管的合理性。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副董事长的议案》（表决结果：6 票同意，1 票反

对和 0票弃权） 

选举齐中平董事为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独立董事张莹对该议案投反对票，反对理由：齐中平先生作为公司总经理期

间，在主导、推动化解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大股东业绩补偿、内控失效等

长期困扰公司良性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力度及效果方面未有效保护公司尤其是中

小股民利益。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表决结果：6

票同意，0票反对和 1票弃权） 

由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人员变更，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

施细则等规定和董事变更后的实际情况，现拟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如下

调整： 

1、提名武坚（独立董事）、张莹（独立董事）和齐中平三位董事为审计委员

会委员，独立董事武坚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2、提名张志伟（独立董事）、武坚（独立董事）和徐景山三位董事为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张志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3、提名张志伟（独立董事）、武坚（独立董事）和刘腾三位董事为提名委员

会委员，独立董事张志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4、提名刘腾、齐中平、徐景山和柴雄伟、张莹（独立董事）五位董事为战

略委员会委员，公司董事长刘腾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独立董事张莹对该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1、本次董事会下设有关专门

委员会的部分提名人选为今年 4月 4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而

该次会议在未接受其他股东合法、合理提名权的情况下选举了两名独立董事。在

该次临时股东会召开程序、尊重股东提名权等重大方面尚存争议的情况下，本人

无法对基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出的独立董事作为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提名人

选发表意见；2、公司管理层对财务专业的熟知程度能对公司当前的年报审计事

项和下一步的保壳工作起到有益的帮助和支撑。因此，以非财务专业背景的独立

董事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的合理性和恰当性值得商榷。 

特此公告 

 

 

 

 

成都华泽钴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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